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薛 女 士 ：  

 

 

研 究 於 2010 年 7 月 2 日 刊 登 憲 報 的 3 項《 稅 務 (關 於 收 入 稅 項 的 雙

重 課 稅 寬 免 和 防 止 逃 稅 )令 》 的 小 組 委 員 會  

 

2010 年 9 月 13 日 會 議 的 跟 進 事 項  

 

 

   謝 謝 您 於 2010 年 9 月 14 日 的 來 函 。 我 們 就 上 述 會 議 提

出 事 項 的 回 應 載 列 於 附 件 。  

 

 

財 經 事 務 及 庫 務 局 局 長  

 

（ 洪 思 敏      代 行 ）  

 

 

2010 年 9 月 21 日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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事 項 (a)  在 與 印 尼 的 協 定 中 加 入 兩 個 印 尼 單 位 的 原 因  

 

    政 府 投 資 基 金 ， 或 政 府 投 資 中 心 ， 是 印 尼 政 府 擁 有 的 基 金 ， 參

與 股 本、債 務 及 基 建 等 投 資。該 基 金 由 財 政 部 管 理。印 尼 進 出 口 銀 行

是 印 尼 政 府 轄 下 提 供 出 口 信 貸 財 務 的 機 構 ， 是 負 責 促 進 印 尼 出 口 增

長 的 法 定 團 體 。  

 

2.   在 全 面 性 避 免 雙 重 課 稅 協 定 中，國 際 間 一 般 的 做 法，是 因 應 某

些 特 定 單 位 所 進 行 的 活 動 屬 政 府 性 質 ， 而 豁 免 向 其 所 賺 取 的 利 息 收

入 徵 稅。香 港 會 爭 取 把 豁 免 名 單 限 制 於 政 府 機 關、中 央 銀 行 及 執 行 政

府 功 能 的 法 定 或 公 共 機 構 。 我 們 會 爭 取 不 把 國 家 擁 有 而 純 粹 進 行 商

業 活 動 的 機 構 納 入 獲 豁 免 的 名 單 中 。 在 已 簽 訂 的 協 定 中 經 同 意 並 採

納 的 名 單 ， 反 映 了 我 們 在 考 慮 協 定 的 整 體 內 容 及 其 對 香 港 帶 來 的 利

益 後 ， 與 有 關 協 定 伙 伴 的 商 討 結 果 。 

     

事 項 (b)  在 與 文 萊 達 魯 薩 蘭 國 的 協 定 中 ， “ 協 會 ” 一 詞 的 建 議  

     

3.    在 我 們 2010 年 7 月 7 日 回 覆 助 理 法 律 顧 問 的 信 件 中，我 們 已

解 釋 在 第 11(3)(b)(v)條 中 (即 就 文 萊 達 魯 薩 蘭 國 而 言 )，採 用 “ 協 會 ”

一 詞 的 原 因。考 慮 了 議 員 的 意 見，我 們 同 意 把 第 11(3)(b)(v)條 中 “ 協

會 ” 一 詞 改 為 “ 基 金 會 ” ， 以 令 該 條 與 協 定 中 第 11(3)(a)(iii)條 一

致 。 有 關 決 議 的 草 擬 文 本 載 列 於 附 錄 供 委 員 參 考 。  

附 件  






